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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3.薛店镇站前街惠通天下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把闲置多年的厂区租出去办富通驾
校，地面全部硬化。

4.薛店镇沈发金刚石公司院里多年闲
置种油菜。

5.菜园马村、岗孙两个自然村疯狂占用
基本农田建住宅仓库出租。还有人在岗孙
村取土挖沙，至今20多亩地大坑还在。

6.好想你公司10000亩土地撂荒，为了
应付上级检查，紧急应景播种。

7.航空港区新港办事处党委书记吴书
义和薛店镇党委书记安广涛利益勾结，在
吴书义老家格大张村西占用基本农田 200
多亩，违法建设大量仓库出租，谋取个人利
益，竟然还挂格大张村经济综合体的名字
掩人耳目。村中到处都是沙场和“小散乱
污”集中地，村北基本农田租给中通物流。

8.沿着格大张村东平安路向南走，道路
东西两侧到处都是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现
象，还有大量土地撂荒情况，向南走到山后
马村一眼望去，基本农田随意占用，再往南
走穿过莲花路，继续向南到咆嶂山村，更是
大开眼界，商混站三个，罐车来来往往，所
过之处烟尘飞扬，还有一个餐厨垃圾收购
站，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建筑垃圾占压基本
农田到处都是。

9.岳庄村市场紧邻高速本应该全部绿
化，却被原支部书记吴玉召硬化成市场，社
区西面世纪大道路西围挡内全部是沙场和
撂荒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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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14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查办。
经查，河南惠通天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占土地性质为工业

用地，土地手续齐全，目前，该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2019年，
为提高效益，该公司将厂区部分空地硬化，租给新郑市源丰机动
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双方有租赁合同（经测量，源丰机动车驾驶
培训有限公司所占空地约8658平方米，非全部硬化）。

2021年 4月 14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沈发金刚石有限公司新郑分公司所占面积约15亩，位

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符合薛店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目前，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2020 年营业收入
560万元，税收达 23.8万元，现场核查公司空地部分确种有油菜
（面积约 600平方米，占厂区面积的 10%左右），经与企业管理人
员核实，按照环评报告要求，该公司所占地块需有1800平方米的
绿化，因此该公司自 2021年起，为了满足绿化要求，同时降低成
本，开始在闲置土地内种植油菜。

收到反映问题后，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调查
结果如下：

1.对于“菜园马村、岗孙两个自然村疯狂占用基本农田建住
宅仓库出租”：经摸排，菜园马自然村未发现有占用基本农田建住
宅仓库情况；岗孙自然村东南建有仓库用于出租，面积共 0.3亩，
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对于“还有人在岗孙村取土挖沙，至今 20多亩地大坑还
在”：经核查，群众反映的挖沙取土情况位于薛店镇菜园马行政村
后刘庄自然村林地，该地土地性质为林地，面积约 10亩，现场有
3个沙坑，面积约3亩，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4月 15日，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现场实地核实查看，经查，在
6539.132 亩土地中，枣树种植区面积约 4650亩，经济作物用地
约1230亩，花卉绿植等观赏性区域150余亩，其余土地主要是路
面、葡萄树及桑葚等果树以及水系工程等。

经查，目前大部分枣树下土壤已翻耕，防止杂草生长。经济
作物用地有300余亩空地留作4月份花生红薯种植区域（用作风
情游团体活动采摘用）。现阶段春季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油菜、豌
豆、小麦及蔬菜等。同时，郑州市好想你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根据
发展需要及上级规划批复调整作物情况，对尚未建设区域做好枣
树种植日常管护及林下土地杂草清理，土地合理有效利用，无浪
费及撂荒现象。

新郑市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关于“在吴书义老家格大张村西占用基本农田 200多亩，

违法建设大量仓库出租，谋取个人利益”：经查，格大张村村西确
实建有仓库用于出租，其中，道路西侧仓库总占地约 30亩，土地
性质为设施农用地，未占用基本农田，土地租赁所得收入归村集
体所有；道路东侧仓库总占地 11.56 亩，其中，王红运占地 9.06
亩，高军成占地2.5亩，土地性质为荒草地，未占用基本农田。

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关于“竟然还挂格大张村经济综合体的名字掩人耳目”：经

查，该仓库由高军成所建，与格大张村有土地租赁关系，非该村集
体经济，曾自行悬挂“新郑市薛店镇格大张村经济联合体”招牌，
已与该仓库所有人联系自行去除。

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3.关于“村中到处都是沙场和‘小散乱污’集中地”：经调查，

实际情况为该村村民拥有大车数量较多，平时从事拉沙业务，故
存在将沙子临时堆积存放的现象。对于存放沙子较多处，因存放
不符合环保要求，已组织相关部门全部清运。

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4.关于“村北基本农田租给中通物流”：格大张村村北共有约

160亩土地出租给中通物流，用于经营仓储物流，土地性质为村
集体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占用基本农田。

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针对“沿着格大张村东平安路向南走，道路东西两侧到
处都是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现象，还有大量土地撂荒情况，向南走
到山后马村一眼望去，基本农田随意占用……建筑垃圾占压基本
农田到处都是”：经薛店镇村镇办与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
作人员实地查看，发现格大张村平安路西侧存在杂物占压基本农
田情况，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二）针对“大量土地撂荒情况”：经薛店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现场查看，并无发现此类情况，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三）针对“再往南走穿过莲花路，继续向南到咆嶂山村，更是
大开眼界，商混站三个，罐车来来往往，所过之处烟尘飞扬”：经薛
店镇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确实有车辆车
速较快，部分车辆扬尘。经查，薛店镇包嶂山村原有3家商砼站，
分别为河南元普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省桓旺混凝土有限公
司、新郑市华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现存有2家，河南元普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已部分拆除，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四）针对“一个餐厨垃圾收购站，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经由
新郑市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实地调查，现场确存在轻微
异味。

经查，新郑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转中心采用的垃圾运输车辆为
餐厨垃圾全封闭式转运车辆，餐厨垃圾回收车间为全封闭式车
间，并由转运车辆将所收集餐厨垃圾经全封闭式卸料口直接倒入
全封闭式处理设备，全过程封闭；车间及所属车辆每天进行三次
消臭作业，全过程符合相关环保规定，但仍有异味，群众反映属
实。

关于岳庄市场所在地应绿化问题：经核查，岳庄临时过渡市
场位于岳庄社区南侧、北侧，属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不属于绿化用地，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关于硬化土地建设岳庄市场问题：2017年，为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壮大岳庄村集体经济，经该村两委研究，决定在岳庄社区周
边建设临时过渡农贸市场，市场所在地为集体建设用地，群众反
映问题不属实。

关于群众反映的“社区西面世纪大道路西围挡内全部是沙场
和撂荒土地”问题：经核实，围挡内确有 2处沙场，现已清理并覆
盖；该处土地基本为建设用地，有2亩不规则地块撂荒，为一般耕
地，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该块土地手续齐全，双
方租赁全过程符合相关规
定，后续将加强环保方面监
管。

因油菜种植用于厂区绿
化，且未超过环评要求的面
积，故不进行处理。同时，后
续将加强环保方面监管。

对于“菜园马村、岗孙两
个自然村疯狂占用基本农田
建住宅仓库出租”：薛店镇政
府、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等部门联合，已依法依规
对占用一般农用地的违建仓
库下达整改通知，要求限期 5
天内拆除。

对于“还有人在岗孙村
取土挖沙，至今 20多亩地大
坑还在”：该宗地涉案人员薛
某、刘某已于 2021 年 1月 23
日因盗窃沙土被薛店镇派出
所刑事拘留。薛店镇综合执
法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及菜
园马村委将加大巡逻力度，
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
于仍然存在的沙坑，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薛店镇
将责成违法主体完成修复。

新郑市督促郑州市好想
你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加强土
地利用管理，防止出现撂荒
问题。

1.下一步，新郑市将对格
大张村村西仓库占用设施农
用地建设仓库行为，依法进
行查处。

2.对格大张村北中通物
流未经批准占用村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仓库行为依法查
处。

3.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联合薛店镇综合执法部
门加强巡查监管力度，杜绝
此类现象发生。

1.格大张村占用基本农
田的杂物已完成清理，薛店
镇综合执法、巡防等部门工
作人员和村两委值班人员已
加强巡查，防止反弹和类似
情况发生，同时，要求村委加
强农田保护和利用宣传，督
促村民复耕复种。

2.已要求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转中心管理人员严格落
实消臭除臭工作相关制度，
并根据实际天气情况，适当
加大消臭频率；加强对商砼
车辆管理，要求商砼企业强
化司乘人员教育，定期进行
封闭性检查，确保运输过程
中不发生漏撒，减少扬尘现
象，加强道路清扫、洒水抑
尘。

围挡内沙场已清理并覆
盖；少量撂荒土地已组织翻
耕，已督促岳庄村村民委员
会组织村民完成秋季作物复
种，后期将加强日常监管。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新郑市对菜园
马村支部书记刘喜
民进行约谈。

无

无


